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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ocale is one of difficult terms in the humanities, where it is usually defined as ‘a physical region involved as part of the setting of interaction, having definite boundaries which help to concentrate interaction in one way or another’. Locales also connote the zoning of time-space in relation to routinize social practices. 

  From 1980 on, there exist two prominent strands of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For one, the new paradigm of ‘social history’ replaces ‘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to narrate ‘history from below’. Secondly, there is also a burgeoning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local or regional history. Such studies focus on the integrated history of local society, includ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resources, authority network, and social life, to shed light o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With the orientation towards social and loc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that combines insights from Histor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Geography, etc,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the study of the modern nation state and its exercise of totalitarianism on the locale and individuals.  

What are other possibilities for social history? What are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Humanities? What is its relationship with ‘global history’? By using Quemoy as an example, this presentation attempts to link local history with global history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its local society’s unique course of history from late 19th C to early 20th C.

In the 1840s, young and strong men migrated from Quemoy to Nanyang（Southeast Asia） via Xiamen (Amoy) to earn a living. Influenced by both the European colonizers and indigenous people (e.g. the Malays) in Southeast Asia, these migrants were able to introduce various aspects of foreign culture to their homeland through the economy of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s and other means of interaction (E.g. Overseas Chinese newsletters; family letters), thus giving rise to a special form of cultural hybridism. The ‘Overseas Chinese’ had also become a rising class and new gentry, performing a critical role in the Chinese local society. 

After 1949, this small island, lying at the edge of both China and Taiwan, not only became the frontline of th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turned into one of the stages where the global Cold War unfolded. During the 43 years of war history, militarization of the local society and its landscapes, the local economy, education, and sanitation were highly dependant on the military authority. This brought about a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patriotism. In reality, such military modernity provides a unique foray into the study of global history.   

It is onl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calming down of the tense cross-straits ties that Quemoy’s local societ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voice out war-time memories and local historie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fficial meta-narration. At the meantime, management of war heritage has also become of the main issues of con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place developm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eminent for favouring battlefield tourism development, but how are life experiences in the dark history constitutive of and constituted by dark tourism? Moreover,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between the Quemoy people and Taiwanese. In the midst of a rising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attractive market, such differences sow the seeds for future identity crisis and dilemma. In reviewing these histories, Quemoy is not only a case in point for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t is a place where global history should also give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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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方”是人文學科複雜的詞彙之一，一般界定為可承載社會關係的實質領域，且這些領域有助於強化社會互動。因此，地方是可以提供社會實踐的時空範圍（the zoning of time-space）
    中國歷史學有兩個明顯的趨勢：一是社會史（social history）做為取代傳統政治史（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的新範型（new paradigm），一種「由下而上的歷史」（a history from below）；一是地方史（local history）或區域史（regional history）的興起，注重地域社會之整合歷史（integrated history of local society），包括特定地方的生態環境、文化資源、權力網絡、社會生活，並藉此探索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也因為社會史與地方史的研究取向（approach），結合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等跨學科的方法論（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變得非常重要，特別是在現代民族國家（modern nation state）對於地方及個人監控全權化（totalitarianism）的發展。
    除此之外，地方史還有什麼可能性？對人文科學（the humanities）的貢獻為何？與全球史的關係為何？本報告擬以金門為例，說明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這個地方社會的特殊歷程，嘗試一種連結地方史與全球史研究的可能性。
    1840s，金門的青壯人口透過廈門（Amoy）移民至南洋，謀取生計；在異鄉，他們遭遇到歐洲的殖民者及東南亞的原住民族（如馬來人），且透過僑匯經濟及各種形式的互動（如僑刊overseas Chinese newsletter、書信）將異質文化（foreign culture）帶回故鄉，進而發展出一種特殊的文化混雜體（cultural hybridism）；華僑，也成為中國地方社會的新興階層與紳士（a rising class and new gentry），扮演了重要的關鍵角色。

    1949年以後，這個介於中國與台灣的邊緣小島，成為國共軍事對峙及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在長達43年的戰爭歷史中，地方社會與地景（local society and landscapes）被軍事化，地方經濟、教育、公共衛生（sanitation）等面向高度依賴軍方（military authority），文化意識被灌輸強烈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事實上，這種特殊的軍事現代性（military modernity）便考察全球史下的地方社會變遷之重要案例。

    隨著冷戰的結束及台灣海峽緊張關係的緩和，地方社會才有機會發出不同於官方歷史的戰爭記憶、地方歷史；同時，如何面對戰爭遺產（war heritage）也成為地方發展的爭論焦點之一。地方政府大力提倡戰地觀光，但幽暗歷史的生活經驗（life experiences in the dark history）如何與幽暗觀光（dark tourism）相結合？以及，金門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也與台灣人有所差別，在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吸引下，形成一種對未來的認同危機與兩難（identity crisis and dilemma）。
    回顧這些歷史，金門做為一種地方史研究的課題，也會是全球史應該關注的對象。

關鍵詞：金門、僑鄉、冷戰前線、後冷戰

Discussion Outline

1.重思中國社會的地方史研究（Rethinking Local History in Chinese Society） 

1.1 地方史不只是地方研究（Local History is not only Local Study: Values of Local History）
    a.從地方史出發，如何再現（represent）擁有複雜文明的漢人社會？小地方雖然是大社會的一個部份，但是它們是不是可以被視為大社會的“縮影”？

    b.兩種代表性觀點：
    （a）吳文藻的社區方法論（1935），結合英國功能主義與美國芝加哥學派社會學理論，主張社區是了解社會的方法論與認識論單位，「…社會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總稱。而社區（community）乃是一地人民實際生活的具體表詞，它有物質的基礎，是可以觀察到的。」
或者利奇（Edmund Leach）《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
（1982）「…以小範圍的人類活動為焦點，但它們所能告訴我們的是有關人類社會的一般特點…」。顯然，他們關注的不是“中國社會”，而是社區在人類學描述（即“民族誌”）中的作用。

    （b）費孝通《江村經濟》（1986）
以地方關注中國社會的結構與社會形式，但對單一社區的代表性持保留態度。弗里曼德（Maurice Freedman）（1963）認為應該向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學習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會結構的方法，走出社區，在較大的空間跨度和較廣的時間深度中探討社會運作的機制。

    c.方法論的困境與突破：地方社會（社區）一方面是大社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份，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中國現實，常常只是被視為一種關於中國的“地方性知識”。但不少學者仍在各自的田野，通過充分的地方性描述來窺視地方社會，進而體現大社會的特徵與變遷。
    （a）桑高仁（P. Steven Sangren）《一個漢人社區的歷史和魔力》（1987），以台灣的社區為例，描述社區地方史與社會生活在超地方的空間場域中的地位，並具體討論地方性的民間儀式活動如何與大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空間連接，以及從中國宇宙觀的角度解釋漢人文化與行為的結構與實踐。

（b）陳其南《家族與社會：台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1990），對台灣漢人移民社會的建立及其轉型提出“土著化”（localization）的觀點，並嘗試從台灣研究的啟示檢討中國社會研究的方法論課題，包括家族、宗族及社會構成法則等。

    （c）陳支平《近500年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1991），以中國傳統家族制度最興盛的區域之一的福建考察家族制度的形成、運作機制與發展，包括內部關係及其與國家的關係。

（d）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1992），探討明清以來家族組織與里甲制度的結合，基層社會自治化（鄉族自治）與國家權力的相互滲透關係。

（e）王銘銘《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1997），以社區歷史的敘述架構，從宗族與社區、社會經濟與傳統、儀式與認同感等層面討論福建安溪溪村的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

（f）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1997）指出里甲組織在基層社會所扮演的賦役、行政、司法、教化等社會職能，藉此檢視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

（g）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2006）中提出區域社會史作為理解國家與社會的一種方法論，並以多篇華北為主的論文闡述此一方法論所開展的歷史視角。

1.2 跨學科的思考（Some Problematic Issues: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ervention）
a.“地方”（locale）這個概念，放在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之討論中，形成一組概念，即“地方／場所”（place），有意義的區位（a meaningful location）及地方感（sense of place）。
b.地方／場所的兩重意義：代表一個客體（the object）、研究對象（供地理學家和其他人觀看、研究，並加以書寫的事物）；同時，又具備一種主體性（the subject），代表一種觀看和認識的特殊方式（認識論與形而上學）。
    c.物質性的空間做為研究社會史或地方史的一些思考：從村落共同體到都市社會
  （a）宗族研究、民間信仰與聚落空間研究：甲頭（聚落單元）再現了房祧；宗祠建築做為社會中心的重要性；五方或五營界定「內神外鬼」的人居範圍；「宮（廟）前祖厝（宗祠）後」的配置禁忌；民居建築再現了家庭關係等。
  （b）文本中的空間（space in the text）與空間中的文本（text in the space）：
  文學文本中所描述近代租界或殖民城市（concession or colonial city）的空間經驗，相對於穩定秩序的村落共同體，呈現快速變遷且零碎化的失序經驗（anomie）。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2000）。

  海外移民做為一種空間離散的歷史，挑戰了傳統的血緣、地緣聯繫關係的地方歸屬感（local belonging）。想像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ies）：對家鄉感覺及鄉愁（nostalgia）的創造，進而擴張為民族精神（ethnos）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
文化傳播及轉化：中國城（Chinatown）、會館或僑社（association）、信仰的移植與轉化（各地地緣信仰、拿督公
等）。戰後，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變遷。
  此外，殖民建築（colonial architecture）或華僑的“洋樓”（the overseas Chinese mansion）做為一種異質空間（heterotopia）
，讓華人產生「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後繼則效」的心理狀態（mentality）
。
1.3 一種新的研究取向：連結地方史與全球史（As a New Approach: Linking Local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a.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認為藉由人類的感知和經驗，我們得以透過地方來認識世界。（1977）
；艾斯柯巴（Arturo Escobar）認為地方以特殊的構造聚集了事物、思想和記憶，在這種意義下，地方變成了事件（events），而不是根植於某種本質性的存在（being-in-the-world）；而做為事件的地方，特徵是開放和改變，而不是界限與永恆。（2001）

    b.地方史的嘗試：「小地方中的大社會」的研究取向價值。此外，也可進一步考察不同尺度與權力機制下，地方史、區域史、國族史、全球史之間的關聯性，「小地方中的世界」。在全球變遷下檢視地方變遷，從地方知識中反思全球歷史。

2.金門：海外華僑及僑鄉研究的重要田野基地（Quemoy: An Important Site of Field Work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Hometown）
2.1 移民與跨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金門的海外移民史（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An Emigration History of Quemoey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金門地處閩南九龍江口，與閩粵其他沿海地區一樣，近代以來也有大量僑民向外發展。出洋始於何時，並無確切文獻可考，「有謂自明隆慶、萬曆以後，倭寇就殲，海上安瀾，閩人與安南、暹羅、呂宋交通頻繁，浯民自不例外，其餘斯時附海舶遠涉重洋者有之。證以南洋之物產，如蕃薯等，明時即已移植本島，良足為信」。1840年鴉片戰爭後，「…航路暢通，金廈咫尺，相互援引，其往南洋者，乃如過江之鯽，直視南洋做外舍焉」。
目前，從文獻（如族譜）與田野調查中發現最早的馬六甲（Malacca）三寶山有一座金門人陳巽謀之墓，時間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顯然出洋時間當在十八世紀中葉。
    《金門縣志》記載了第一次大規模南渡集中於1860年代：「地不足於耕，其無業者，多散之外洋…。同治間災害頻仍，連年荒歉，餓殍載道，飢驅浪走，又大批相率逃荒，南渡覓食，是為災荒迫人之一次大規模移殖者」。
同時，同治年間以前清廷視出洋者的行為是「自棄祖宗墳墓」，使得即便受到排華亦無奧援；
另外，華僑真正得歸者「百無一二」、貿易獲利者「千無二三」，但仍然擋不住出洋的熱潮。

    第二次南渡潮在1912年1929年間，當時南洋相對於國內商業發達、治安良好，加上交通便利，吸引了大批青壯人口外出謀生。《金門縣志》云：「民元至十八年時，南洋群島商業，有如日麗中天，而國內則初創之局，政治建設、地方治安，間多未臻完善。盜賊蠢起，劫掠時聞，島民既感不安，而南洋又較易謀生。當時出國既無須任何手續，南洋群島亦無入境之限制，交通便利，來往自由，祇需若干費用，購買船票，即可乘風破浪，放洋而去」。從當時的人口統計可加以佐證，「民國四年人口總數為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至十八年之人口數，祇存四萬九千六百五十人，銳減至百分之四十」。
1929-30年代間，世界經濟發生大蕭條，南洋受到波及，部分僑民返鄉，南渡熱潮才稍退。

    第三次的移民潮則是1937-45年間的日本侵華。1937年十月，日軍佔領金門，遂行軍佔掠奪，強徵民工、物資及土地，百姓苦不堪言，一直至1945年八月十四日投降為止。
青壯年不願成為日軍的人伕，逃至南洋投靠親戚、友人者，比比皆是。這一波的移民，與先前不同，並非經濟因素，而是戰亂之故。1945-49的和平時期，不少島民再循先人的步伐，南渡謀生，加上1949年前夕國府「抽丁」之故，許多青壯年為了逃避當兵，離開故鄉。1949年之後，金門成為國共戰爭、對峙的前線基地，畫下了僑鄉時代的句點，此後的移民主要以台灣地區為主。

    b.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
    近代金門華僑的足跡，遍及東南亞諸邦，部份則散居日本、香港等地。據估計，僑居新加坡的金門人，人數最多；馬來半島次之。旅居海外之人口數倍於家鄉，連鎖式移民模式（chain migration）十分普遍，其中，不乏同鄉集體前往同一地點之例，如烈嶼（小金門）人多往汶萊、安歧村人至泰國、珠山薛氏旅居菲律賓等。
   根據1971年的統計，海外金僑約有十一萬餘人（表1）。而返鄉定居的歸僑，在1966年戶籍統計中有22,414人，其中男性佔絕大部分，有19,054人，僑居地則以新加坡的11,433人最多，印尼的4,657人居次。

表1：金門華僑的分佈（1971年統計）

	出洋地
	出洋情況

	新加坡
	    為金門僑民薈聚之區，約有五萬人左右。四十二年時向金門會館登記有籍者，即達四萬五千餘人，若含未登記及以後入境僑眷計，當在五萬以上。

	馬來半島
	    邑僑分佈於馬六甲、柔佛、雪蘭莪、森美蘭、彭亨、霹靂、吉打、吉蘭丹、丁加奴、檳榔嶼、玻璃市等地區，共約兩萬四千餘人，以雪蘭莪州之巴生坡為最多，約萬餘人。其中古寧籍者有兩千多人，等於現今古寧頭村人口三分之二，湖下、湖尾、洋山、西園等村人亦多。

	北波羅洲
	    包括汶萊坡、砂勞越等地區，總數約共五千餘人，其中汶萊一地，鄉僑大部為烈嶼人。

	印尼
	    居印尼之金僑，分佈於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西里伯斯、新畿內亞及小巽他群島、香料群島等地區，共約二萬五千四百餘人。以峇里巴板、泗水、勿里洞、三馬林達等處較多，邑僑大部分為金水、古崗、舊金城（金門城）、後浦，西浦頭等社人。

	菲律賓
	    邑僑大部分佈於宿務、依里岸、馬尼刺等地，總數約五千人左右，以珠山、古寧頭、後浦等社人居多。

	越南
	    邑僑多居西貢、堤岸等埠，約兩千餘人，以古寧及大嶝人居多，居高棉之金邊約百餘人，居寮國約數十人。

	泰國
	    鄉僑多居曼谷，約四百人。其他曼崙、董里府、合艾、宋卡等處各百數十人而已，以安岐人較多，烈嶼人次之。

	緬甸
	    僑民多居仰光，約五百人，其餘散處勃生、毛淡棉、望賴、東吁、直塘、瓦城、葛禮瓦等處，為數不多。

	香港
	    邑僑約二百人。

	日本
	    邑僑多居神戶、東京、大阪，約三百餘人，長崎、京都、名古屋、橫濱等處亦有之，僑民多為山後、新頭、下坑等社人。

	歐美
	    約五十人。


資料來源：整理自〈金門華僑志〉，1971，頁97-99。

    c.僑社或鄉團：以新加坡（表2）與馬來西亞（表3）為例

    （a）新加坡金門人僑社
表2：新加坡金門人僑社
	時間
	組織名稱
	成立緣由

	清光緒二年

（1876年）
	金門會館
	其前身為孚濟廟，鄉賢李仕達為大總理，提倡捐資，開山為廟，設辦事處謂之金門公司。民國四年，金門設縣，金門公司正名為「金門會館」。

	清光緒二年

（1876年）
	浯江公會
	初名金浯江，係旅星華僑自由勞工之青年同鄉會，於勞作之餘，有所棲息而創設者。

	不詳
	金浦同鄉會
	又名金浯居，為後浦旅星僑所創設。

	1947年*
	金水同鄉會
	由前水頭社熱心鄉僑發起組織，會址設於大坡絲絲街。

	不詳
	古寧同鄉會
	原名古寧頭號，為古寧頭鄉僑先輩創設，歷今百餘年。民國三十八年始改組為同鄉會，經當地政府核准為合法註冊社團。

	不詳
	浦邊同鄉會
	為浦邊鄉僑組成之社團。

	不詳
	浯卿公會
	也稱浯卿陳氏公會，為下坑旅星鄉僑創設。

	不詳
	尚卿公所
	也稱陳氏公會，為陳坑鄉僑創設。

	1958年*
	金僑友公會
	為榜林旅星鄉僑組織社團，創辦人為呂成吉、許乃斗、呂成絢、呂誠發、許加篤。

	不詳
	汶水社
	後水頭社鄉僑聚會之所。

	不詳
	金獅社
	為歐厝鄉僑聚會之所。

	1947年*
	湖峰社
	為湖下社鄉僑創設，由鄉僑楊天堂、楊允泡、楊岐山等發起組織。

	不詳
	官山社
	為官澳鄉僑社團。

	不詳
	文山社
	為烈嶼後頭社鄉僑所組社團。

	不詳
	金盤山
	為前盤山鄉僑共同組織，以農曆三月初三玄天上帝神誕為紀念日。

	不詳
	金浯山
	為山後社鄉僑共同組織。

	不詳
	金高陽
	為後湖社鄉僑共同組織。

	不詳
	新西園
	為西園社鄉僑共同組織。

	不詳
	後豐港
	為後豐港鄉僑共同組織。

	不詳
	金岐山同鄉
	為烈嶼青岐、楊厝鄉僑洪天生、李仁義、洪仲獻、洪汝千、陳清加共同組成，以農曆五月十四日為紀念日。

	不詳
	金再發同鄉
	內洋等五社鄉僑組織，成立逾百年，創辦人為吳守讚。農曆十月二十一日為紀念日。

	不詳
	金明發同鄉
	為料羅鄉僑組織，以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神誕為紀念日。

	不詳
	金僑大眾福利互助會
	由南洋各屬金僑組織，會員不分男女凡品行端正者均可參加。

	不詳
	金聯誼社
	為旅星邑僑聯誼之所。

	不詳
	金長發聯誼社
	為烈嶼上林、青岐、楊厝、後井、中墩等鄉僑共同組織。

	不詳
	東安渡頭聯誼社
	為烈嶼東林鄉僑，於敬昭街創立西河安東。

	1971年*
	合安摩多舢舨聯誼社
	為烈嶼鄉僑林福氣、林源泉、林振成、杜亞祝、杜亞魚、林清國創設，農曆九月二十九日佛祖神誕為紀念日。

	1976年*
	金合發電船同業公會
	原名金合發，為烈嶼羅厝鄉僑組織。

	不詳
	金成發
	又名溪山社，為溪邊鄉僑組成。

	不詳
	小坡金成發
	為新頭社鄉僑聯誼之所。

	不詳
	金和合
	為泗湖鄉僑會所。

	不詳
	金保安
	為烈嶼上庫社鄉僑會所。

	不詳
	金華安
	為烈嶼東坑社鄉僑會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金門縣志》〈卷十．華僑志〉，1992，頁1277-1322。

備註：此為正式註冊時間。
    （b）馬來西亞金門人僑社
表3：馬來西亞金門人僑社
	時間
	組織名稱
	成立緣由

	1946年
	雪蘭莪金門會館
	由邑僑李朝秋、楊誠財、李增意等人組織發起，採委員制，會館設於吉隆坡。

	1947年
	巴生浯聲協進社
	為旅巴生邑僑欲使鄉僑有娛物適情之所而組成。

	1909年以前
	巴生金浯江公會
	該會前身為金浯江伍德宮，創始人為李煌，自家鄉分爐而設，迄今已有百餘年。

	1921年
	巴生港口金浯嶼公會
	由邑僑呂俊來、蔡其匣等發起成立。

	1920年
	浮羅吉膽金浯江會館
	我邑僑李炎老等倡建，其會員為當地經營漁業居於地者。

	不詳
	巴生華商公會
	為邑僑同鄉組織。

	不詳
	檳榔嶼同安金廈會館
	為三縣市邑僑同鄉會組織。

	1904年
	雪蘭莪福建會館
	為閩南全省同鄉組織（前身為福建公所、閩南公所）。

	不詳
	蔴坡金門會館
	為邑僑同鄉組織。

	不詳
	馬六甲同安金廈會館
	為同、金、廈三邑同鄉組織。

	1946年
	馬六甲金門會館
	由鄉僑洪金水等人倡組（前身為馬六甲金浯同鄉會）。

	不詳
	峇株巴轄金僑同鄉會
	為邑僑同鄉組織。

	1966年
	柔佛州金同廈會館
	為金門、同安、廈門三邑同鄉組織。

	1935年
	砂勞越金門同鄉會
	由邑僑黃慶昌、許聰思、張亞淵等人發起組織，首任主席黃慶昌。


    d.重要的地方史料：《顯影》僑刊
    （a）近代金門僑刊
    金門從1920年代起，已不少聚落均辦有僑刊或通訊，如水頭金水國小校刊的《塔峰》月刊
、歐厝歐陽氏的《獅聲座談》、古崗董氏的《古岡月刊》、珠山薛氏的《顯影》等；或金門社團所辦的刊物，如金門建設協會創辦的《浯江月刊》
；甚至是海外金僑創辦的刊物，如星洲的《浯聲月刊》
，風氣相當興盛。1937-45年間，幾乎所有僑刊因戰爭而被迫停刊。

    1946年之後的和平時期，許多老僑刊紛紛復刊，新辦的新聞報又如雨後春筍創立，有黨國政治組織設立的刊物，如《浯島風訊》
、《金門導報》
、《浯青》
、《新月》
，亦有民間成立的《金山月刊》
、《古甯校刊》
、《瓊林小學校刊》
等。不過，除《顯影》外，1949年以後其他僑刊保存下來得極少。
    （b）《顯影》的價值與重要性
    《顯影》創刊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九月，為福建金門珠山薛氏宗族所辦之僑刊，由畢業於福州英華書院、曾執教於菲律賓宿霧中華中學、鼓浪嶼養正小學的薛永乾，以及經商致富於菲律賓岷答那峨依里岸（又稱衣理岸，Iligan, Lanao）的薛永棟（又名福緣）支持。創刊初期由薛丞祝（筆名承爵）、薛永麥（筆名施伍）主編，第八卷後為薛健樁（筆名澤人）主持。初為珠山小學校刊，報導珠山鄉訊，兼有浯島（金門明初以前稱浯洲）新聞。在資訊傳播不易的當時，《顯影》的發行，廣受南洋金門鄉僑歡迎。

1937-45年日本侵華，金門被軍事佔領，《顯影》被迫停刊。
抗戰勝利後，隔年復刊（1946年），由畢業於廣西大學的薛崇武（筆名魯魚，薛永棟之子）主編，著重全縣地方新聞，每月發行數百份，免費送閱南洋群島各地，《顯影》影響力更為提升。
1949年古寧頭戰爭爆發，《顯影》月刊劃下句點，至今未曾再刊。

    《顯影》雖名為月刊，一般來說是雙月出刊，每卷有六期。不過，並非每期均能順利出刊，除受到戰爭的影響外，募款的多寡也決定出刊的期數。珠山小學及《顯影》的維持，均仰賴海外募款，若有延遲即有嚴重的影響。
民國十八年四月至七月一度停刊，至十九年十一月才又發刊，這段時間由施伍主編、以文藝創作為主的《新村月刊》（共發行五期）代替；
又如民國二十年五月發行第四卷後，停刊至八月才有第五卷。1946年之後的復刊，由於物價年年高漲，印刷數量又增加甚多，大大提高經營成本，經營相當困難。
總計《顯影》發行二十一卷。
    其史料價值主要有三：1.民間觀點、批判性的新聞論述立場，再現1920s-40s年間金門僑鄉社會的政治時勢及官民關係；2.從致力教育啟蒙、提倡進步思想及關心國族發展的報導中，呈現僑鄉民間社會知識份子追求近代化的思考；3.記錄海外會館（Chinese Loan-associations）與僑鄉社會之關係，提供了解華僑於近代金門所扮演的角色。
2.2 僑匯經濟與新仕紳階層（The Overseas Remittance and the New Gentry） 
    a.海外金門人的貿易網絡
    （a）日本長崎的泰益號文書（金門新頭村陳發興1840-1908、陳世望1869-1940父子）、神戶的復興號（金門山后中堡王明玉1843-1903、王敬濟1858-?、敬祥1872-1922父子）。另外，現保存於兵庫縣立歷史博物館《王敬祥關係文書》（計176件）
，對辛亥革命、民國初期神戶華僑社會、中華革命黨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b）新、馬、印尼的「九八行」
    所謂九八行，就是從事買賣時，抽取百分之二的佣金，例如代賣100元的貨物，即可賺取2元的利潤。從事九八行生意的華人，大多是福建人，其中又以金門人居多，約佔百分之八十。（表4）

表4：新加坡金門人九八行（1940-1980年代）
	
	源順街
	絲絲街、文達街
	中街
	北京街
	吻基

	1
	恒美（黃卓善）
	錦源（黃鏡源）
	友誠（陳永福）
	慶和發（蔡偉卿）
	金福源（鄭應心）

	2
	祥源（黃卓極、盧清森）
	恒利（李冊鑽、李金資）
	陳德和（陳德和）
	慶隆（黃祖耀）
	同興（黃慶發、吳恩南、張天地）

	3
	振裕成（鄭古悅）
	長發（蔡景榮）
	錦利（陳受益）
	聯源（李增紅）
	金綿成（陳綿允）

	4
	恒裕（歐振隆）
	恒通（李康塔）
	福同源（陳詩吟）
	
	協榮成（薛金獅）

	5
	和通（陳清吉）
	福榮（王添福）
	
	
	協和源（鄧長壽、李開和、陳國器）

	6
	豐源（翁贊商）
	遠東（鄭樹桐、鄭天賜）
	
	
	

	7
	萬利福（黃鵬舉）
	和發棧（許火練、楊應和）
	
	
	

	8
	美東（王濟堂）
	成源（陳景蘭）
	
	
	

	9
	怡茂（吳亞輛）
	聯德（林爾份）
	
	
	

	10
	怡利（許水根、黃鵬舉）
	金盛芳（歐陽允棟）
	
	
	

	11
	怡成（許水根、黃鵬舉）
	
	
	
	

	12
	金燕記（林克珣）
	
	
	
	

	13
	美發（蔡錫敬、蔡錫琛）
	
	
	
	

	14
	金隆成（吳媽煥）
	
	
	
	

	15
	大豐（黃玉山）
	
	
	
	

	16
	美興（許嘉篤）
	
	
	
	

	17
	仁和（蔡肅仁）
	
	
	
	

	18
	同生（周亞城）
	
	
	
	

	19
	王丙丁公司（王丙丁）
	
	
	
	

	20
	復興（蔡錦標）
	
	
	
	

	21
	開平（陳文中）
	
	
	
	

	22
	經緯（許天福）
	
	
	
	

	23
	信發（陳智從）
	
	
	
	

	24
	錦興（陳壽益）
	
	
	
	

	25
	聯芳（黃慶昌）
	
	
	
	

	26
	聯昌呂記（呂水草、呂水溝）
	
	
	
	

	27
	聯美（黃木榮）
	
	
	
	


    b.僑匯書信與經濟往來：地方民信局（存德、三益等），僑批（僑信）狀況。
    c.海外會館的角色及新仕紳階層的興起：1915年新加坡金門會館上書金門脫離同安、獨立設縣；1924年商紳傅錫琪倡議興建後浦模範街；1930年代新加坡金門會館協助解決治安不靖問題。

2.3 異文化的遭遇：文化學舌與文化混雜（To Meet the Colonist and the Aborigine: Cultural Mimicry and Hybridism）
    a.洋樓的移植：從Five-foot Way到華僑住宅（bungalow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作為一種建築類型（building type），“洋樓”載明了近代閩粵僑鄉社會與文化的變遷，更是散居天下、卻心繫原鄉的“華僑”（Chinese Diaspora）意象化的表徵。這種華洋融合與轉化所生產出來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與混雜體（hybridism），一方面承襲了漢文化的合院空間體制，一方面則加上殖民建築（colonial architecture）之外廊與西式山頭裝飾為其主要特徵，作為彰顯家族榮耀、新的身份認同與文化想像的建築實踐。


數量最多的洋樓類型，則屬“五腳基”（Five-foot way），不論是獨棟建築或傳統合院附屬建築之改建，是一般歸僑選擇的空間文化形式，尤以閩南及潮汕地區為最。五腳基原是十九世紀八○年代英屬海峽殖民地城市店屋留設五呎通道的規範（building legislation），被帶回僑鄉之後，轉化成住宅的外廊作法，更成為此一洋樓建築類型的命名。與殖民建築的外廊（veranda）一樣，五腳基洋樓的外廊具有休閒、家務勞動的意象及功能，逐步取代了原有的天井空間，也促使了傳統的合院空間體制發生變化。
    b.洋樓的象徵表現（symbolic representation）
洋樓既是出洋者炫耀於鄉里的象徵空間，建築的門面（facade）便成為最重要的表現場域，裝飾性語彙促成了這種象徵意義的形成。在五腳基洋樓的外廊門面上，象徵傳統中國的吉祥語彙混雜著（hybridize）西方古典或巴洛克（Baroque）建築的語彙，展現了異國情調的混雜體（hybridism）。
一般來說，在洋樓建築的門面，門面山頭（pediment）、側面山牆面、女兒牆、簷板、柱頭（capital）、開窗方式等都是處理的重點，常用的主題包括中式的堂號（某某衍派）、屋名（某某廬）、興建年代、對聯、書卷、麒麟、彩球、孔雀開屏、花草（竹、南瓜等）、螃蟹（科甲）、蝙蝠、壽桃、青天白日徽
等，以及西式的雙獅環球、盾牌、老鷹、天使、時鐘、鱷魚、托槍的印度警察、印度苦力人偶、山頭花飾（tympanum，如葡萄、麥穗等）等；女兒牆的部分常用青釉花瓶的屋簷欄杆（Balustrade）飾之；簷板以下則常用簷板托架（cornice bracket）或齒狀飾物（cornice complete with dentils）、浮雕細工飾帶（fretwork fascia）、磚疊澀（string course）等作法；仿效希臘古典之多立克柱頭（Doric capital）、愛奧尼克柱頭（Ionic capital）、科林新柱頭（Corinthian capital）也常被施作到洋樓門面的立柱上；不同形式窗楣的處理，以及扇門窗（casement windows）或百葉窗（louver windows）
的引入也常見於建築的外觀。

    c.僑刊中的東南亞原住民族形象
    金門南洋華僑甚眾，《顯影》各卷常見深入報導南洋的文章，讓有志前往異鄉打拼的人可以提早認識其風俗民情，加深對南洋的認識，如十三卷的〈椰影留蓮〉專欄介紹住在南洋深山的沙蓋人，其飲食習慣、婚禮等生活文化（1936年）；十四卷又有更多篇章引介南洋風土及信仰，如〈南洋食人樹〉、〈緬甸風俗談〉、〈馬來土人的左右手〉、〈南洋甘密埔賽牛記〉、〈暹羅風俗特輯第壹號〉等文章（1936年）。
    值得說明的是，從這些相關報導中，並沒有傳統中國社會對周邊民族一種歧視或偏見的描述，相反地，經常強調一些不同與漢人文化的特質，如自由戀愛、女性地位較高等，如在介紹暹羅剃頭禮時，署名潔的作者提到當地重視女兒的習俗。
又如署名僑的作者在介紹爪哇人的婚姻時，強調婦女的離婚是極平常的事，對再嫁一事非但不引以為恥，反以為榮。
透過移民及其文化交流，僑鄉民間社會與南洋的關係相當密切，文化上的理解也相當深入。
2.4 地方社會之依賴的現代性（Dependent Modernity in Local Society）
    華僑出洋的集體歷史經驗，匯聚成閩粵僑鄉社會變遷的動力。華僑帶回的不僅是經濟上的挹注，還包括社會文化層面的深遠影響。許多史料顯示，許多海外華僑雖身處異鄉卻心繫故里，經常關心慈善公益，並積極投入教育事業、醫療救濟、公共衛生、風俗改良、治安維持、實業發展等，直接促進了僑鄉的近代化。
僑匯使得華僑家庭的經濟地位有所改善，能夠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加上獨特的生活方式（如西式服飾、洋樓、咖啡、牛奶等），格外受人注目。有些傾向講究氣派排場和奢華物質享受的家庭，盛宴、聚賭和娛樂，都使人聯想到游手好閒的富貴人家。然而，當華僑家庭、甚至是整個社群的經濟過度依賴僑匯時，一旦僑居地發生經濟不景氣，他們極易受到波及。

3.金門：二十世紀中葉世界冷戰的前線（Quemoy: the Front of the Cold War after Middle 20th Century）
3.1 冷戰歷史下地方社會---經濟變遷（The Local Social-economical Change during the Cold War History），軍事的現代性（military modernity）
1946-49年間，國民黨自中國大陸節節敗退，然而卻在1949年金門古寧頭關鍵戰役中獲得少有的勝利，堵住共產黨武力解放台灣的可能性。是年中共囊取廈門、大嶝島後，試圖進一步「拿下金門，進攻台澎」，於是在10月24日夜發動金門戰爭，動員二萬八千人強行登陸古寧頭，歷經56小時的激戰後共軍遭擊潰，初步確立了兩岸對峙、分治的局勢，不過卻致使金門壟罩於戰爭的陰霾下。

1950年6月的韓戰（Korean War），使得美國決心協防台灣、堅守金馬。
接著從1950年7月的「大膽戰役」、1954年的「九三戰役」、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1960年「六一七砲戰、六一九砲戰」
等，金門多次面臨戰爭的直接威脅。「八二三砲戰」之後的「單打雙不打」砲擊，則到1978年12月15日美國與中國建交前夕才停止戰火，亦達二十餘年。然而，軍事統治體制並未隨著戰火的停熄而結束，1992年11月7日金門才正式解除戰地政務，長達43年之久。

    金門---這座文風鼎盛的僑鄉島嶼---在二十世紀的後半葉被捲入了國族歷史、“自由與共產陣營”的衝突中，成為全世界知名的戰地。蔣介石向美國媒體談到：「無金馬即無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陸」（1955年），「金門馬祖是防衛台澎的前哨，亦為自由世界鞏固西太平洋的的生命線」（1961年）；國府行政院長俞鴻鈞指出：「金門及馬祖之防衛，不僅對台灣之防衛有密切關連，且與整個西太平洋陣線，均有極重要之關係」（1951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亦發表聲明：「包括金門及馬祖的沿海島嶼，對中華民國有極重大的意義，且與柏林對西方的重要性相比擬」（1958年）。（金門縣政府，1992：116、223-224）

冷戰不僅是國際局勢的衝突，也具體影響一個地方社會的發展，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教化的改造是軍事統治的首要之務。在金門，首先裁撤自1915年以來設立的金門縣政府，改立軍管區，並分金東、金西、烈嶼區以統管軍事、民政、總務等事項；1950年改制為金門行政公署。1953年雖恢復縣治，但仍不脫軍事管理的色彩。1956年定為「戰地政務實驗區」，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下轄金門縣政府及會屬單位（物資供應處、金門酒廠、金門電力公司
、西園鹽場、正氣中華報社、金門高中、金門農工職校等單位），強調一元化的統治與控制；1960年之後以「建設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為目標，1963年完成〈金門三民主義模範縣建設綱要〉，推行三個四年經濟建設計畫，積極發展政治（管）、文化（教）、經濟（養）與軍事（衛）的建設。
換言之，金門歷經了特殊“軍事現代性”（military modernity）的建構過程：一種因軍事統治及戰備需要所發展起來的現代化過程。

金門傳統的宗族社會在“軍事化”的歷史過程中被積極地改造，民防自衛隊便是最主要的部份。民防自衛隊雖然名稱屢易，編組不一，但鄉鎮村里編組改變不大。自1953年設立金門縣民防指揮所起，各鄉鎮即有民眾任務隊編組，協助維護地方治安，支援軍事作戰。1959年則合「警政」與民防為一，「警察為體，民防為用」，擴大社會動員力量；1968年更是「戶警合一」
，加強社會控制。1971年改為民防總隊，1973年又改名自衛總隊，設總隊長一人。鄉鎮公所設自衛大隊，行政村設自衛中隊，戰鬥村設自衛區隊
，18至55歲的役齡男子，經體檢合格後，依年齡分組；機關、社團、學校、廠庫、編為員工自衛戰鬥隊。自衛總隊直屬部隊，編成警衛、衛生、通信、酒廠、陶瓷中隊及金中學生、婦女、幼獅、車輛、船筏、騾馬大隊，後因實際需要，縮減編組為通信、衛生、酒廠、陶瓷廠、汽車、漁（船）等六個中隊。其中，戰略地位重要之戰鬥村，其社會動員最為徹底（表5）。自衛隊成員得定時接受戰鬥訓練，區分為幹部訓練、自衛部隊訓練、員工戰鬥訓練、學生暑訓及專業（勤）訓練。（金門縣政府，1992：1265-1268）換言之，國家力量穿透民間社會，不分老幼、性別與職業，將其社會成員編組、訓練，賦予各項軍事任務。這樣的社會動員，一直持續到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為止。

表5：戰鬥村社會動員計畫

	區分
	機動隊
	守備隊
	勤務隊
	幼獅隊
	疏散隊

	對象
	16至35歲之青壯男子
	16至35歲之未婚少女與36至55歲之男子
	16至45歲之已婚婦女
	12至15歲之少年男女
	11歲以下與56歲以上老弱婦孺

	任務
	村落防禦為主，機動打擊為輔
	村落自衛戰鬥、反空降作戰、軍勤支援及匪俘看管等任務
	村落自衛戰鬥、心戰喊話、文宣、傷患救護等任務
	盤查、巡邏、交通管制等任務
	遴選健壯者為洞長，於戰況發生時引導疏散


資料來源：瓊林戰鬥村地下指揮所，牆上所掛「金湖大隊瓊林中隊任務編組狀況表」，2006。
3.2 軍事地景與傳統聚落（Military Landscape vs. Traditional Villages）
    a.軍事地景之類型及分布（表6、圖1、圖2）
表6：金門軍事地景之類型
	金門軍事地景類型

	
	類型
	主要分布
	照片

	1
	軍事營區
	太武山軍事營區及其地下工程（中央坑道戰情指揮中心、擎天廳、雷達站等）、各師旅營連部、砲陣地、據點、觀測站、離島（建功嶼、大二膽、北碇、東碇、猛虎嶼、獅嶼、草嶼、后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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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機場、碼頭與小艇坑道
	提供台灣與金門之間人員、物資補給，如西洪機場（後移至尚義機場）、料羅碼頭、翟山坑道、水頭坑道、漁村坑道、九宮（四維）坑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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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訓練基地、靶場等
	第三士官學校（後改名為第二士官學校、幹訓班）、教練場、靶場（珠山、建華、小徑、新塘、前埔、鵲山、碧山、內洋、西山等，其中小徑為小口徑火砲射擊場、新塘為攻擊戰鬥射擊場）、賈村生化基地模擬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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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道路系統、機槍堡
	轍車道（烈嶼沿海轍車道、南山轍車道）、一致性的道路景觀、非正交的道路圓環、重要路口的機槍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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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反空降樁、反登陸樁（軌條砦）與海岸雷區
	反空降樁常見於聚落或營區外圍農田，防止傘兵降落；反登陸樁立於沙岸為主的海岸，一般分為高、中、低潮線來配置，搭配地雷的施放，遏止敵軍搶灘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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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民生工業建築物
	電廠（莒光、太武、長江、麒麟等，其中後三座為坑道電廠）、酒廠（位於金門城，初名九龍江酒廠、後改金門酒廠）、陶瓷廠（漁村，1962年）、金城煙廠（官裡，1953-55年）、西園鹽場（元代即已存在，1949年恢復，1995年關閉）、農業試驗所（1951年成立）、水產試驗所（1980年成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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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醫院
	花崗石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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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戰鬥村、鄉村整建計畫、聚落改名計畫
	金城、賢厝、頂堡、安歧、昔果山、后湖、瓊林、成功、沙美、斗門、陽翟、內洋共12個戰鬥村。另外，自1960-71年，高達155個聚落進行過鄉村整建計劃。部分聚落名稱被認為不雅，遭到改名，如下坑改為「夏興」、陳坑改為「成功」、沙仔頭改為「尚義」、腸肚內改為「長福里」等。另外，駐有軍隊的民宅外牆，多施作有軍事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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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心戰喊話建築物
	金門廣播電台（塔后）、喊話站（大膽、馬山、龜山、湖井頭、古寧頭）及播音站（金城、金湖、金沙、烈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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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紀念與教化性建築物
	莒光樓、「毋忘在莒」勒石、太武山公墓及忠烈祠、金門官兵休假中心、迎賓館、八達樓子、中正公園、中正堂、戰史館、紀念碑、紀念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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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集會與娛樂建物
	戲院、文康中心、「八三一」等。
	[image: image11.jpg]




	12
	其他類型
	李光前廟、烈女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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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金門軍事地景分布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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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金門軍事地景分布圖（二）
    b.與聚落的關係
（a）1949~1958年代古寧頭北山聚落駐軍情形（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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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49~1958年代古寧頭北山聚落駐軍情形
    （b）嚴密的戰地戶籍管理與出入境管制
    金門在戰地政務時期為了確實掌握地區人員資料，也為了避免共軍滲透活動進行，嚴格進行戶籍管理行動，其資料除了可做為各聚落自衛隊員數量外，更有助於戰情再起的動員。戶籍管理的目標為：掌握金門地區戶籍動態、消弭空戶籍漏口。而戶籍管理業務則交由員警、村里承辦戶政業務人員以及戶政事務單位負責，後來金門更為了有效管理金門戶籍問題，成立「金門地區嚴密戶籍管理實施要點」
、「金門縣警察局戶口查察實施要點」與「金門縣戶口查察督導人員獎懲實施辦法」。
    戰地政務時化的金門人口遷徙，在「戰地政務」實施下，憲法第十條所保障的「人民居住和遷徙的自由」這樣的條例並不存在，金門人在島內往返要受到嚴密戶口限制，要出入金門更是困難，除非特許否則金門人不能赴台，台灣人或其他地方人民更不能來金。

    （c）金融及物資管制：粵華流通劵與物資供應社、戰時儲備物資、車輛管制、燈火管制、建物管制
（d）地方民俗活動的壓抑
      太武山海印寺朝山祭祀活動：根據「春節期間民眾上太武山進香有關規定」，太武山海印寺，除了特定時間如春節、中元節或重陽節等重大節慶外，其餘時間一律封鎖，一般民眾不得任意上山，且在開放期間，金防部對於路線、車輛及攝影都有一定的管制。
    金門地方另一重要民俗活動就是農曆七月的中元普渡，不同聚落普渡祭祀時間不一（通常位於夜間，特別是凌晨零點時分），在普渡祭品的準備上也會因貧富的差距而有不同，且在地方舉行普渡活動後還有宴客。戰地政務時期，一方面是改善社會風氣、杜絕浪費，一方面是地方宵禁時間的安全考量，政府規定民間舉行普渡拜拜時間，統限於舊曆七月初二、七月十六及七月二十九日舉行，違者由警察單位嚴予取締。

    為了不讓民間祭祀活動影響到戰備，政府曾一度禁止金門民間酬神設醮活動燃放鞭炮。當時，金門縣政府以革除地方不良習俗為由，對於民眾申請酬神活動開始加以限制，若民間要舉行酬神設醮活動，必須先經過申請。到了1970年代後期，管制略有放寬，軍方對於一般民間日常祭祀活動，只要避開單日舉行（會遭遇砲擊），或者民間祭拜不要太過鋪張，只要是經報備的祭祀活動，並依規定申請及遵守規定事項（表7），多數是准許的。
表7：金門縣政府頒發酬神活動規定

	規定事項
	1.各鄉鎮公所對所轄村里現有廟宇，供奉名稱，應詳細調查列冊，每一宮廟每年以設醮或公演戲劇一次為限。

2.各村里一般「水尾」宮，「福德正神」等神誔，應併同各該村之寺廟舉行，不得單獨申請設醮演戲。

3.一般住宅奠安設醮，以新建或翻修落成者為限。

	申請標準
	1.住宅奠安設醮限一天。

2.寺廟、宗祠奠安設醮限兩天，演戲限一天。

3.一般寺廟佛誕及迎神拜拜設醮演戲，以一天為限，概以雙日舉行，如為聯合酬神，酌准增加設醮一天。

4.設醮演戲時間均以上午七時三十分起，雙日至下午九時三十分止，單日應於下午六時前結束。

	權責劃分
	1.一般奠安及室內設醮，經審查符合規定，由鄉鎮公所核發，並附知警察局（所）及附呈本府。

2.凡公演戲劇或遊行安鎮，應先期檢附路線圖，送府核辦。

3.凡未經申請核准，擅於公私場所舉行設醮、演戲等酬神活動者，村里辦公處即通知警察所依法取締，飭令停止。

4.經申請核准舉行之各種酬神活動，申請人應負全程安全責任。

5.警察局對各所查報之違規酬神案件，如事證確實，應依65.12.9（65）會坊民字第一六○四八號令修訂獎懲標準，逕行裁處執行報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烈嶼鄉公所庫藏戰地史料〉。
    （e）民俗改良：嫁娶習俗「三八制」改良

    在戰爭的時代所有的物資都相當缺乏，為了能讓家庭過好點的生活，於是金門地區部份家境較差的人士就會刻意提高聘金數量，按照當時的行情，男方至少要付給女方「八兩金、八兩銀、八擔肉、八千塊…」等數字的高額聘禮，換句話說像是在賣女兒一樣，俗稱「三八制」的結婚風氣十分普遍。

    除了要應付女方不合理的聘金數量外，還要佈置新房、訂西裝、祭祖、宴客等活動，少說要花上二十萬左右，而1950年代後期一個基層公務員的月薪也才一千多元左右，所以對於結婚的費用，若沒有豐厚的家底，恐要用借貸的方式才能完成結婚。

    當時金門縣政府發現民間產生這種不良的習俗後，為避免地方百姓因嫁娶習俗造成不必要的浪費，以「提倡節約、改善社會風氣」為名，提出集體結婚的方式，也避免金門地區因結婚之由衍生出不必要的事端。

3.3 戰爭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ies in the war）
    （a）戰爭帶給居民深刻的恐懼與創傷記憶，特別是傷亡與離散（diaspora）的經驗；同時軍事統治的嚴密控制與高度動員，穿透了日常生活領域，直指個人的身體與意識，且以絕對的領導權（hegemony）界定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戰地空間的改造，也相當程度地重寫了傳統生活與生產領域的空間意義。

    （b）層出不窮的軍民衝突與糾紛，是被壓抑的、被消音的歷史，與官方歷史強調“軍民同心、軍民一家”形成極大的反差。在軍事統治下，居民敢怒不敢言，更遑論抵抗，長期處在沉默噤語（dumbness）、甚至失語（aphasia）的狀態；或者採取消極的、誤解式的回應策略，一種隱晦的文化抵抗（cultural resistance）實踐。

    （c）然而，居民與軍人、軍方之間是一種既緊張又依存的複雜關係。大量駐軍所帶來的軍人消費，形成依賴經濟（dependent economics）；軍事目的之民生工業，成為特殊的“軍事現代性”（military modernity）之建構過程，是金門二十世紀後半葉發展的主軸。「八三一」的出現，更是既憎恨又不得不存在的部份。

    （d）對戍守的軍人來說，體力上的長期磨練、精神上的思鄉情懷，以及對於陌生環境與戰爭氛圍的恐懼，成為一種共同的戰地生活記憶。這種被稱為“金馬獎”的服役經驗，日後更是不斷在男性場合中被講述與分享，當然也有部分經驗被誇張化的現象。

4.金門：後冷戰時期（Quemoy in the Post Cold War）
4.1 歷史論述的衝突（conflict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a.冷戰歷史的結束與台灣的民主化過程

1976年毛澤東過世、「四人幫」垮台，文化大革命結束。1979年美國與中國建交，並通過《台灣關係法》。1985年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evich Gorbachev）任蘇聯共黨總書記，推行「改革重建」（perestroika）；1987年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與戈巴契夫在美舉行高峰會議，簽署中程核子武器，從歐洲撤除一千枚飛彈；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拉托維亞、愛沙尼亞兩百萬人站出來手牽手，拉出一條全長590公里的「波羅的海自由人鏈」要求蘇聯撤離、爭取獨立；10月戈巴契夫正式終止「布里玆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
；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次年東西德統一；12月22日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Nicholae Ceaucescu）垮台；12月29日哈維爾（Vaclav Havel）當選捷克斯拉夫的總統；1990年2月25日華沙公約宣告解散，當年戈巴契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12月8日蘇聯解體，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Le Memorial de Caen edits，2002：148-52）。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的世界冷戰，正式走入歷史。
    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亦呼應了國際情勢的轉變。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年7月台灣地區解嚴，隨後開放報紙登記與組織政黨；同年11月，開放大陸探親。1988年元月13日蔣經國逝世；1991年政府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1992年11月7日金門與馬祖結束戰地政務；1996年李登輝、連戰當選中華民國首次民選正副總統。2001年元月1日，金門╱廈門、馬祖╱馬尾的“小三通”實施，定期航班開通
    「後戰地」時代的金門，摸索著自己發展的定位。1993年2月7日開放觀光；同年年底，陳水在當選首屆民選縣長。1994年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提出「金馬撤軍論」
，主張金馬非軍事化，然卻被視為放棄金馬而引來極大的批評。1995年10月18日成立金門國家公園，為我國第六座、卻是唯一一座位於本島以外且以人文戰役史蹟為主要資源的國家公園；2001年李炷烽當選第三屆縣長，2005年連任，提出「觀光立縣，文化金門」的施政理念。
    b.金門：台灣共同體建構過程中被遺忘的部份

    隨著台灣民主化歷程，以及政權的本土化（localization）及主體意識的深化，使得金門人---這個講閩南語的“外省人”族群---角色愈來愈尷尬。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以《舊金山合約》為依據，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但未包含金門、馬祖。
2004年台灣教授協會所舉辦民間制憲論壇第四次會議，即公佈《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規定台灣領土包括台灣本島、澎湖群島等，至於金門、馬祖兩地則開放該地人民公投決定其歸屬，賦予金馬人民「自決權」。
負責草擬條文的張正修教授指出，這不是排斥金馬人民，而是賦予金馬人民自決權，他認為這是「文明條款」。
 

    多數金門人對這些論述，深感不安，特別是長期捍衛台海所付出的犧牲卻未得到接納之集體情緒。李炷烽縣長在接受美國記者提問時，指出「對台灣人來講，金門人是未淪陷的大陸人，也是操閩南語的外省人。」「從文化上來看，金馬台澎系出同源，且均為中華民族一脈，但如今在本土意識高漲的氛圍裡，及中央有心的推波助瀾下，『金馬撤軍』、『金馬住民自決』等主張，想亦其來有自。對這種『選邊站』的族群意識操弄，毋寧說是金門鄉親厭煩，相信更多理性的台灣民眾亦不能認同。」

    另外，根據交通部統計， 2001年至2007年底，累計旅客達二百五十餘萬人次（表8）；其中台灣籍旅客占90.2％，中國大陸旅客僅9.8％。
這些人次，除了過境台商之外，就是設籍金門的居民，中國的觀光客並未如預期之多來到金門。
原本對於「小三通」能帶來金門龐大商機的期待，明顯落空，資金更加速流向中國大陸，特別是旅遊、房地產投資。

表8：2001-2007年金門小三通進出中國人數統計表

	年份
	進出人數
	與前一年相比之成長率

	2001
	21,377
	-

	2002
	53,681
	151.12％

	2003
	160,103
	198.25％

	2005
	518,719
	223.99％

	2006

	623,030
	20.11％

	2007
	779,000
	16.40％

	小計
	2,561,460
	-


資料來源：1.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金門服務站統計，轉引自金門縣政府網站，2007/02/25，http://village.kinmen.gov.tw/News/docNewsShow.aspx?DocTag=22729；

2. http://news.yam.com/cna/life/200804/20080413038446.html，2008/05/14

4.2 幽暗歷史與幽暗觀光（Dark History and Dark Tourism）
儘管觀光旅遊是金門發展的重點產業，卻因定位不明、行銷不力、業者削價競爭等因素，使得觀光收益未能取代昔日軍人消費經濟，觀光人次在1997年達到53萬餘人次的高峰後呈現衰退之勢，2000年跌至谷底，僅有34萬餘人，直到2004、2005年才恢復到46萬餘人之水準。
原本對於「小三通」能帶來龐大商機的期待，亦明顯落空，資金更加速流向中國大陸。
在台灣觀光客衰退的情況下，李炷烽縣長在接受《遠見》雜誌訪問時，指出金門的觀光遠景在大陸，「因此除了爭取大陸能開放政策外，也希望中央政府能簡化大陸觀光客來金的手續。他指出，大陸觀光前景無限，以去年大陸各地到廈門的遊客言，根據統計有一千多萬人，只要政策許可，大部分的大陸觀光客都有意來金一遊。而大陸也有五千萬人有意願到台灣觀光，因此，只要允許讓這些到廈門的遊客順道來金一天，或大三通後有一成大陸觀光客前來金門觀光，並在手續上予以簡化，就會有很多大陸觀光客想來金門造訪，而這才是金門未來觀光發展希望所在」
。
    縣府於2002年頒布施行〈金門縣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組團進入金門地區旅行管理辦法〉，積極爭取中國大陸觀光客，至2006年2月為止，已有十八家旅行社獲准經營（金門日報社，2006年2月24日），觀光客從2004年的64人、05年的3,129人到06年5月份前已達3,961人，的確有逐步加溫的跡象。
目前，每天限制六百名中國旅客上島，每團人數限制在十五到二十四人之間，團隊人數不可超過二十五人（含領隊）；2006年9月起，原本僅開放福建籍居民前往的「金門遊」更向全中國遊客敞開大門，除了政府機關、公安系統、法院、檢察院等機構的公務員無法成行外，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公民都可上金門島參觀旅遊。

    戰役史蹟是中國大陸觀光客最感興趣的景點。目前市場上普遍的二日遊、三日遊行程，除金門的聚落建築與生態資源外，戰役史蹟主要安排莒光樓、翟山坑道、太武山「毋忘在莒」勒石、馬山觀測所、九宮坑道等景點，排除了幾座主要的戰史館（war history museum），這是中國批准赴金旅遊團不成文的規定；
同時，根據中國旅行業者梁智毅（廣東南湖國旅、西部假期國內遊中心總經理）指出：「中國遊客到達金門後語言措詞須嚴謹，例如稱『台灣』為『台灣地區』或『台灣省』，『金門』為『金門地區』，並『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原則，不接受陌生的採訪，不發表反動言論，少說多看。』
換言之，赴金遊客必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少說多看」。戰史館不被納入行程，一方面說明兩岸對於政治及歷史論述的衝突，一方面也突顯了戰史館當前角色的困窘與尷尬。

    進一步說，在兵戎相見的戰爭年代，強化國族想像乃是為了形塑族群認同的分類意識，鼓吹愛國主義更要激發對異己（他群）的敵視意識，而這些概念的再現（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就是戰史館---這種意識形態教化機構---之出現。金門戰史館所呈現的展示政治學、甚至是修辭學（如“匪”軍之用語或控訴暴行之描述），恰好是異己所不能容忍，中國方面限制觀光客的參訪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以官方或軍方為敘事主體的戰史館又與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脫節，無法召喚其文化認同；對當年戍守前線的大批台灣服役青年來說，戰史館亦缺乏得以感動人的微觀歷史---屬於他們青春歲月故事。可以說，在後冷戰、兩岸關係重構與文化觀光的年代，特定目的之戰史館失去了它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而成為尷尬困窘且過時的存在（embarrassed and anachronistic existence）。
4.3 認同危機與未來困境（Identity Crisis and Dilemma in Future）
    經濟發展的困境（觀光發展、小三通等相關產業，並未取代戰地政務時期軍人消費經濟；加上長期軍管的低度發展，造成城鄉差距擴大）、認同政治的差異（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抗）、政黨政治的惡鬥（泛藍與泛綠陣營的惡質鬥爭）、地緣關係的恢復（歷史上金廈為共同生活圈）、中國經濟崛起的利誘（廈門經濟發展的磁吸效應）等因素，使得金門人對台灣的中央政府（特別是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政府）有所不滿，擴大為一種疏離台灣的集體情緒，轉而認同中國（及其廈門）。李炷烽縣長於2006年11月6日公開在議會提出金門成為「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於1982年所提出之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構想---試驗區的芻議，即為一例。

    其實，這種情結非常弔詭。金門曾是受到共產中國軍事威脅最深的前線，是「反共教育」最徹底的戰地，也是飽受軍事高壓管制、白色恐怖的地方；1949年之後，金門與台灣本島的關係非常密切，島上大量的駐軍絕大多數來自台灣各地，軍人消費成為金門人當時重要的經濟來源，金門的年輕人升學、就業多數前往本島，許多家庭在台灣各城市置產，甚至大量與台灣人通婚等。這些歷史記憶，卻無法轉化成一種相對於共產中國之民主機制、台灣價值的認同，使得金門人在台灣共同體建構的過程中，成為矛盾的社會族群。

5.結論：全球史的金門（Conclusion: Quemoy in the Glob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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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銘銘，《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另外，科大衛（David Faure）與劉志偉合作有〈國家與禮儀---宋至清中葉珠江三角洲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五期）及〈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文章。


� 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三聯書店，2006。


�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初版）。


� 可參考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83.


� 拿督公（Dato）原是在印度教及伊斯蘭教傳入前馬來人本身的原始神主，其地位大致與地主神、山神和家神等相當，隨處都可以存在，跟華人所信奉的大伯公（土地公）可說大同而小異，是故馬來亞的華人咸以拿督公稱之，以表敬意。部份華人信仰拿督公是保護人口安全與遏止災禍的神主，加以奉祀，尤其是寄居山林或甘榜（Kampung，馬來村落）地帶的華人。


� 法國理論家米修．傅柯（Michel Foucault）在1967年3月14日接受了一群建築師的邀請，於巴黎發表了一次演說，題為「論其他空間」（“Des Espaces autres” , “Of Other Spaces”）。他在這個場合之中，主要就是提出了「異質空間」（heterotopia）這個空間理念之論述。這篇文字，後來被命名為「論其他空間：烏托邦及異質地域」（“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收錄到許多的建築理論彙編書籍之中（如Neil Leach所編的Rethinking Architecture: 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1996），也出現在各種空間論述、文化研究、後現代地理學研究的理論探討之中（如Edward W. Soja所著的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1989 及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1996等書中）。對傅柯來說，異質空間包括五種類型：禁忌性的「危險空間」 （space of danger or taboo）、他者化的「偏差空間」：（space of deviance and confinement）、邊緣性的「異類空間」：（space of difference）、特殊性的「界定空間」：（space of sacredness or secrecy）、文化性的「補償空間」：（space of compensation）。


� 唐振常認為，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層面比精神層面更容易被中國人接受，且上海人對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形式的接受是明顯遵循一個典型步驟的:“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後繼則效。”（唐振常，〈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二十一世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年6月，頁12）。


� 段義孚提出這些觀點正是對抗空間科學的抽象化，一種忽視人類經驗的科學地理學。因此他主張在各種尺度上創造地方的行為，當成是創造某種居家感受（homeliness）。家是地方的典範，家更被視為意義中心及關照場域。（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77.）


� Escobar A., Culture Sits in Places: Reflections on Globalism and Subaltern Strategies of Localiza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20:2, 2001, pp.139-74. 相同地，地理學者瑪西（D. Massey）提出一種新的「外向」、「進步」和「全球」的地方感，主張：（1）地方是一種過程；（2）地方由外界所定義；（3）地方是多元認同與歷史的住址；（4）地方的互動界定了地方的獨特性。（Massey 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Barnes, T. and Gregory, D. eds. Reading Human Geography, Arnold, London, 1997, pp.315-323.）


�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華僑志〉，《金門縣志》卷七，金門：編者自印，1960，頁95-96。


� 〈金門華僑志〉，頁96。


� 同治年間，清朝逐漸改變了對海外華人的看法，海外華人也多次投書具稟清朝，控訴異國政府的壓迫，要求設領事館，或採取外交手段進行保護。（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頁143）當然，清廷之所以改變對海外華僑的看法，莊國土認為有二個因素：一為利用華僑經濟力量振興商務，一為利用華僑鞏固海防、集資買艦。（前揭書，頁138-143）


� 〈金門華僑志〉，頁96。


�如1944年強徵民工開闢安歧機場，十三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每日三千名，日軍在場監工，對民工酷虐鞭笞，至頭破血流。機場以湖南為中心，長五里，寬二里，跑道七千尺，寬五百尺，範圍自安歧至湖尾兩村之間，耕地被毀甚多。又如1945年五月十五日，日軍因太平洋戰爭失敗，駐金陸軍被盟軍封銷，走投無路，乃強徵全島騾馬，五百餘匹，帶飼主五百餘人，馱載輜重，以帆船渡至海澄麥坑登陸，突圍向潮汕流竄，被脅去之人伕騾馬，沿途多有死亡，直到日軍投降後，始陸續返金。（金門縣政府編，〈兵事志〉，《金門縣志》卷九，金門：編者自印，1992，頁1236）


� 〈金門華僑志〉，頁99。


� 《塔峰》目前僅由金門水頭黃啟政先生保存了唯一的一期：四卷三期（1949年2月、4月號）。


� 根據《顯影》十卷第二期（1934年）、十七卷第四期的記載（1946年），《浯江月刊》創辦於1934年，由吳緘三先生主編；另外《金門縣志》〈大事志〉記載：「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日，金門建設協會成立，選出許允楫、洪朝煥、薛福緣、林燕貽、顏臣宇、許允選、薛永黍、林策勳、陳天放等為執委」（1992，頁146）。不過，《廈門華僑志》記載：1947年印尼華僑王尚志在廈門創辦《浯江月刊》，吳紫金（緘三）任主編，專門報導金門鄉訊，設址於廈門水仙路安樂旅社內，出版一年多停刊（廈門華僑志編纂委員會，《廈門華僑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1，頁239-240）。這裡以《顯影》記載為準。


� 由星洲青年金僑所成立的浯聲勵進社（1929年成立）於1934年創辦，聘請星洲總匯報記者薛前璧（淡菊）擔任總編輯，蔡永樹、翁永教等人為編輯助理，「以溝通海內外金人情感消息，指陳桑梓興衰革弊事宜為主旨，專門刊載一切有關金人福利之評論、新聞」（《顯影》十卷二期，1934）。


� 《浯島風訊》由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謝玄石主編，內容注重本島新聞及團務報告，分發範圍各地青年團及南洋金僑，為十日刊，逢三出版，擁有讀者七八千名。出版至第七期，（主編）調集美，由蕭書記治鄂繼續編印，因登記名義與通訊社相混，改為「浯島風」（〈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 《金門導報》為縣府工作報告刊物，由李秘書增玉主編，創刊號於1945年九月十五日出版。該刊為季刊，出版內容除政治工作外，有本島大事記，讀者以本島海外華僑為對象（〈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 《浯青》為青年團第一區隊純文藝壁報，出版數期，因種種關係，即已停刊（〈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 《新月》為女青年區隊壁報，為金門婦女界喉舌，出版三期，該編輯顏暮影女士出國即行停刊（〈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 《金山月刊》為官裡村官山小學校刊，於1946年元旦日創刊，由廈門大道印務公司承印，編輯為該校校長董漢榮（〈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 《古甯校刊》，金門教育界人士李觀闌先生籌備出版（〈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 瓊林小學在蔡曉東先生返國後準備復校，該校校刊由蔡維和編輯（〈文化陣容〉，《顯影》十七卷第四期，1946年）。


� 停刊期間，薛永棟在日軍高壓統治下，仍私下記錄了當時的時局，寫下〈八年滄桑錄〉一文，提供後人了解日本軍佔時期的金門社會。


� 《顯影》主編均為當時金門重要文人，如薛永麥為旅菲經營航業及土產（芳成行）的華僑薛如崗之次子，畢業於廈門大學（社會系），善油畫，名馳星馬（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金門縣華僑志》，1961，頁188-89）。抗戰勝利後的和平時期，薛崇武主編亦畢業於廣西大學，民國三十七年倡議興建「珠山小學」新校舍，並出任校長，投入社會啟蒙與教育數十年。


� 如民國十八年元月珠山小學〈致海內外全體同鄉書〉提到：「本年常費，荷蒙為公，遵派繳納，足見珠小末日未至。惟間尚有少數，未見匯下，諒必因途程遙隔，匯寄較緩，或尚在徵收未齊也」（《顯影》一卷下，1929年元月初十日）。


� 民國十八年七月，僅開辦二卷的《顯影》停刊，加上十九年珠山小學的支出，已無經費賡續《顯影》的出刊，當時校友會緊急向海外校友發出通告，（珠山小學校友會幹事部，〈告海外校友信〉，《顯影》一卷上，1930年10月5日）。因此，在十九年二月至九月間，由「新村社」施伍接續負責，改為無定期的月刊。新村社為珠山的藝文團體，由當時就讀廈大的施伍（薛永麥）主持。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停刊後的《顯影》改為《新村月刊》，以短篇之文藝專欄、鄉聞及「吾鄉歷代名人傳記」為主，取消全縣性新聞的報導及其他性質的文章，以減少開銷。直到十九年十月底獲得同鄉薛汝琛捐助大洋拾貳元，才恢復《顯影》的出刊（主編，〈致汝琛同鄉先生〉，1930年10月30日）。


� 如在十九卷的卷頭編輯語提到，1947年由於印刷費用飛漲：「…製版和印工亦時時在漲，於是由二萬元而三萬五千元突跳上八萬元，最近更高飛猛進達二十五萬元至三十二萬元，這就是說本刊每期印刷費，由二十萬飛昇到三百二十萬元，簡直叫人無法預算。」此外，寄遞成本也隨之增高，「…本年年頭，每期國外貼郵二百元，國內三十元。現在郵電增價，國外部份已升至二千元，本刊每月付出四百餘份，當郵費成本百萬元了，如此龐大寄費，怎不叫人發急！」（瑕瑜，〈我們依舊確守崗位---寫在第十九卷頭〉，《顯影》十九卷，1947）。


� 在這些文書中，年代最久的是1885年8月，最新的是1990年2月。已判明作者的有148件。就個人作者而言，王敬祥為16件。其他則有王明玉、王重山等王家成員。另外還有孫中山、陳其美、許崇智、劉佐成、楊壽彭等人。就組織團體而言，則有總統府、華僑聯合會、中華紅十字會、神阪中華會館、中華民國僑商統一聯合會、中華銀行、福州商務總會。文書的領受人，現已判明的有136件，其中110件為王敬祥，其他則有王重山、瀧川辨三、神戶中華商務總會、中華民國僑商統一聯合會。細分其內容如下：書信（100件、57﹪）、公文（37件、21﹪）、論文原稿（11件、6﹪）、憑證（9件、5﹪）、備忘條（9件、5﹪）、名片（5張、3﹪）、剪報（4件、2﹪）、傳單（1張、1﹪）。（王柏林，1991：9）。


� 早期九八行經營土產買賣生意，多由印尼進口土產，通常是由印尼方面的股東負責收集（有時得到鄉下去，拿錢資助當地農民，收成後再收購農作物）。但寄到新加坡的原產品，不能直接出口，需要加工。1940年代，新加坡商家大都從事土產加工業，所謂加工業，就是把土產加以標準化，以符合外國需求。


原產品從印尼運到新加坡後的交易所，是在馬六甲街一間很長的咖啡店那邊，所有的經紀商（Broker）都跑到那裡探聽行情，然後為原產品的入口商和裝配商接洽生意。另一個方法是，貨船抵達新加坡時，經紀商透過船務公司拿到一分貨單，標明那些貨物、數量多少、屬於那一家九八行，經紀商會自我推薦代賣貨物。土產品加工後，胡椒通常銷往美國，樹膠銷往美國和歐洲，有一時期，中國也購買樹膠，咖啡也運到歐美和中國。印尼土產在當地裝袋後，由新加坡九八行通過荷蘭銀行或其他銀行開信用票到印尼，貨物便運過來，到新加坡後，大多利用駁船，經新加坡河把貨運到吻基（Boat Quay）。上岸後，通過土產經紀商賣給裝配商。加工之後，再賣給外國洋行。那時九八行多集中在老爺宮口，直落亞逸街（俗稱源順街）和紐馬吉街（俗稱中街）。根據金門會館名譽董事陳國民與鄉親呂雙魚等人回憶，從源順街、絲絲街、中街、北京街到吻基方圓不到半公里的地區。（呂基保，〈金門人和九八行〉，《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新加坡：新加坡金門會館，1990，頁59，引述陳國民先生口述。）


� 1933年，金門縣郭昌文縣長去函星洲金門會館，提議陸防辦法六條：「1.補充槍械；2.建築碉樓；3.裝置探海燈；4.安設軍用電話；5.組織守望隊；6.擴充團警兵力，分駐烈嶼大嶝諸要隘」，金門會館認為提議頗為中肯，發起金門海陸保安募捐，預計「籌募二萬五千元，以便購買一小輪船，並置械養兵，使其日夜巡梭金門海面」，並成立金門海陸保安會之組織，「公舉陳景蘭、楊長水、鄭古悅、黃卓善、蔡景榮、陳清吉、顏國榮、許允之等僑領為董事。」（編者，〈星洲頒來佳音〉，《顯影》九卷四期，1933年12月。）1935年2月17日在華僑黃肖巖、林則揚的協助下，成立金門聯防總辦事處，《顯影》十二卷記載「督促沿海各鄉村須於險要地點，建築碉樓，議定每座由會補助建築費二百元，預定本年間，至少促成沿海槍樓二十五座…。再者該會最近且曾託人至香港，購買望遠鏡、手電筒及青紅燈等件，按到時分送與各槍樓之用，至於該辦事處的常月費，聞經預定每月五百元，概由星洲金門會館撥助…」（編者，〈聯總會正式辦公，建槍樓，辦保甲，常月預算五百元〉，《顯影》十二卷第一期，1935年3月。）


� 1928年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定都南京之後可見一些洋樓將青天白日徽置於山頭上做為裝飾符號。不過1949年之後，這些房子多遭塗污，現以金門島保存較完整。


�百葉窗（ louver windows），又稱為“French windows”。窗戶設於二樓，高度從樓板到天花板的設計方式；另一種開窗方式是扇門窗（casement windows），其差異是它的高度僅百葉窗的一半，且可設於一或二樓，內採凹入式設計以安置垂直的鐵欄杆，並以較薄的長條平鐵穿過鐵條，固定在側面壁柱上（新加坡都市發展局，Historic Districts in the Central Area: A Manual for Chinatown Conservation Area, Singapor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1988, pp.102-103）。一般來說，洋人的宅邸建築較常見百葉窗的形式，而僑鄉洋樓民居則較多非落地的扇門窗。


� 文中提到：「在暹羅，做父母愛其女，是較深於愛其男的。女子一到及笄之年（註：十五歲），做父母的總得替他舉行『剃頭禮』，所謂『剃頭禮』也者，事實上並沒有頭可剃；而是做父母的特備了酒菜，招請了親戚朋友到家裏來，在親戚朋友的面前誇耀自己的女兒是怎樣的伶俐、怎樣的可愛；同時，還要說明有著多少男子是怎樣的追求著她」（潔，〈暹羅風俗特輯第壹號：剃頭禮〉，《顯影》十四卷第五期，1936年7月）。


� 僑，〈爪哇人的婚姻〉，《顯影》十五卷第二期，1936年10月。


� 韓戰其實改寫了台澎金馬的命運。此次戰役有兩個具體的影響：一方面形成世界兩大陣營對立之勢，美國在全球尺度圍堵共產集團，1953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第七艦隊與大量軍援協防台灣；另一方面也宣告蔣介石武力反攻大陸意圖的破滅，冷戰的國際氛圍導致後來六○、七○年代台灣以經濟發展為國家策略，以及政治上本土化（所謂“吹台青”）的開始。


� 六一七砲戰、六一九砲戰係1960年6月17及19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台前後，中共砲擊金門示威，全島落彈八萬五千九百餘發。19日復射八萬八千七百八十九發，民眾死亡7人，傷41人，毀房屋二百餘棟，學校5所，醫院1所。（金門縣政府，1992：165、1252）


� 金門的電力事業始於1958年8月，一開始設發電機於金城鎮東門里公所，供應機關學校及夜間照明，一份尚未出版的軍方資料記載：「發電廠于民國四十七年八月由部隊協建，工程費三萬七千七百元，由政委會補助興建。本發電廠位于金城鎮東門里公所附近，完工後，對金城鎮各機關學校民眾，電力供應與夜間照明，收效甚著」（金門防衛司令部，1965）；1964年5月，有鑒於民間用電需求增加，蔣孝文來金，建議台電公司興建莒光發電所，供電漸趨普及，「金門最近幾年來一般民眾，生活水準提高，對電器設備需要迫切，確是事實，蔣孝文先生來金訪問，有鑒於此，乃建議台灣電力公司，支援本縣二○○kｗ發電機一部，置於莒光樓附近掩體內，以供金城鎮發電之用。該項工程係由陸軍第廿六師砲兵協建，於民國五十三年五月廿日開工，同年九月三十日完工後，即安裝線路，開始供電，使金城鎮夜間大放光明，機關、學校、民眾，均蒙受其惠。」（金門防衛司令部，1965）


� 在一份名為《金門三民主義實驗縣實施大綱執行計畫》（1981年）提到：「建設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為總目標：一、奉行民族主義---恢宏倫理文化，堅定反共愛國意志，建立『戰鬥』的金門。二、貫徹民權主義---宏揚民主政治，規範崇法務實風尚，建立『團結』的金門。三、實踐民生主義---發展科學經濟，實現繁榮均富目標，建立『富康』的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567-568）


� 原縣政府民政科之戶政股裁撤，戶政股及各鄉鎮公所戶政業務人員，撥歸警察局及各警察所合併作業，事權統一。「實施以來，確已發揮其預期功能，諸如瞭解人口動態，分析人民素行，鑑別良莠，掌握全面狀況，有利戡亂、動員、治安等之運用。」（金門縣政府，1992：732）


� 1968年9月，金門全縣155個自然村，依戰術需要，視人口、地形面積、指揮掌握等狀況，併編73個戰鬥村，並採「軍、政、警、民」合一體制，並從1976年起，選定金城、賢厝、頂堡、安歧、昔果山、后湖、瓊林、成功、沙美、斗門、陽翟、內洋重要戰鬥村實施工事整建。（金門縣政府，1992：1268）


� 其中第二條規定：1.轄內出生、死亡、遷徙（包含因結婚、收養之遷徙）人口，應於十五日內申報。2.由台來金民眾，逾期未出境者，應於十五日內將戶籍遷入。3.歸僑返金已逾六個月之期限者，應自期滿後十五日內辦理設籍或撤銷他往登記。4.流動人口之申報，應當日為之，當日因特殊情形未能申報者，應於翌日十二時前補行申報。（國立金門技術學院研究小組編撰，《金門戰地政務的法制與實踐》，金門：金門縣政府，2004，頁147。）


� 戰地政務實施初期，金門居民若要進出金門，要交由「戰地政務委員會」依所申請個案決定，再交由警察局執行。到了民國六十一年三月起，金門民眾赴台手續辦理，終於有可循的管理辦法「戡亂時期台灣與金馬地區往返申請辦法規定」辦理手續，但內容條文仍不夠明確。到了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一日政委會發布「金門地區出入境人口管制規定」，辦理往返許可證，其內文如下。


    1.凡年滿十六歲至五十五歲役齡男子，十六歲以上未婚女性均列入本管制；


    2.役齡男女申請出入境，除遵中央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規定實施；


    3.入境人口之管制：


   （1）凡由台來金人口，於下機（船）後，須填具旅客入境登記卡，並於當日前往留宿地村里辦處申報流動人口登記；


   （2）旅客入境登記卡，由警察局分送入境人所住地警察所交由勤區佐警實施查封；


   （3）外籍(台灣)人口，留住金門，屆滿四個月未返回原戶籍地者，各村里辦公處應納入臨時自衛隊編組，負擔民防義務。


   （4）旅行人口在金居住逾陸個月者，應令其將戶籍遷入或限期離境。


   （5）役齡男女由台將戶籍遷入後，必須屆滿三個月，使得再辦理遷徙登記。


   4.出境人口之管制：


  （1）由台來金而將戶籍遷返之居民(學生)居住未滿三個月，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出境。


  （2）遷台人口，應檢附在台生活無顧慮保證書，並不得將年邁老人單獨留金，無人照顧。


  （3）赴台探望(商務)每年以二次為限。鄉鎮村里應嚴加審核。


  （4）醫病以限於地區醫療設備非赴台無法治療者，醫務單位(醫院)始能出具診斷證明書，並於醫師囑言欄詳予註明。


   （5）往台升學考試者，應在往返許可證有效期間內返金，逾期即將戶籍遷 出，不得申辦延期。


� 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十二日金門縣政府第（66）坊民字第八七五九號函。


� 金門在1958年後，地區政經局勢雖漸趨穩定，軍人們三餐不缺，但大部份地方百姓生活仍然非常辛苦，一般父母看到女兒嫁給外省籍軍人，還有饅頭、大米可以温飽，且軍人們所出的聘金也比一般金門人多，所以對於前來提親的軍人們只要沒有殘疾，再加上軍人們前來求親之時都會帶上多餘軍品，如舊軍品、大米、罐頭等禮物，大部份的父母都會答應這場婚事。


� 外島大量駐軍的另一個結果是在封閉的島嶼中性別結構嚴重失衡。為解決官兵性需求，避免當地女性成為受害者，依照《臺灣省各縣市娼妓管理辦法》規範，設置了「軍中特約茶室」（俗稱「八三一」或軍中樂園）。1952年馬祖南竿復興村首先設立，金門則在1954年於庵前設立了第一座「庵前特約茶室」，其後分別在有大金門的小徑、成功、陽宅、沙美、金城北門及烈嶼東林、后宅、青岐等地設立區域性特約茶室，並由金防部政五組列管。


� 蘇維埃有權利提供任一兄弟之邦以軍事援肋，只要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脅。這裡所指的社會主義陣營，是華沙公約國包括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布里玆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是蘇聯將東歐諸邦視為禁臠的作法。


� 1994年5月施明德當選民進黨第六屆黨主席。10月26日於記者會宣佈民進黨中常會決議，主張金馬非軍事化。施認為：金馬徹軍並非放棄金馬，而是認為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後，金馬可扮演中繼站之重要角色。如置五、六萬重兵又無強大海空軍防衛，只會引誘中國來犯，挑起兩岸敵意，並企圖打破金馬作為反共跳板的神話。隨後金馬非軍事化所引發軒然大波與疑慮，部分媒體及其他政黨大加撻伐。（資料來源：http://www.nori.org.tw/old/memorial.html）事實上，金馬撤軍論被金門、馬祖居民所反對的主要理由，並非政治的，而是經濟的，亦即撤軍影響了軍人消費的經濟收入。


� 對日和平條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日本国との平和条約），通稱舊金山和約，由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variant=zh-tw" \o "日本" �日本�於�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51%E5%B9%B4&variant=zh-tw" \o "1951年" �1951年��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9%E6%9C%888%E6%97%A5&variant=zh-tw" \o "9月8日" �9月8日�在�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5%9C%8B&variant=zh-tw" \o "美國" �美國��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8%8A%E9%87%91%E5%B1%B1&variant=zh-tw" \o "舊金山" �舊金山�所簽訂的和約，並且於�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52%E5%B9%B4&variant=zh-tw" \o "1952年" �1952年��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E6%9C%8828%E6%97%A5&variant=zh-tw" \o "4月28日" �4月28日�正式生效。該合約主要是為了解決�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variant=zh-tw" \o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戰敗國日本的地位問題，合約的第二條聲明日本承認�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9D%E9%AE%AE&variant=zh-tw" \o "朝鮮" �朝鮮�獨立、放棄�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variant=zh-tw" \o "台灣" �台灣�、�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E%8E%E6%B9%96&variant=zh-tw" \o "澎湖" �澎湖�、�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3%E5%B3%B6%E7%BE%A4%E5%B3%B6&variant=zh-tw" \o "千島群島" �千島群島�、�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A%AB%E9%A0%81%E5%B3%B6&variant=zh-tw" \o "庫頁島" �庫頁島�、�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6%B2%99%E7%BE%A4%E5%B3%B6&variant=zh-tw" \o "南沙群島" �南沙群島�、�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6%B2%99%E7%BE%A4%E5%B3%B6&variant=zh-tw" \o "西沙群島" �西沙群島�等島嶼的主權。


� 《自由時報》，2004年11月8日。《台灣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台灣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國名為台灣共和國；第五條為「台灣共和國之國旗、國徽及國歌以法律定之」。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條規範台灣共和國之領土包括台灣本島、澎湖群島、附屬島嶼及國家權力所及之其他地區，金馬地區則由該區人民公投決定其要「獨立」、「歸屬台灣」或「回歸中國」，但若其公投決定不屬台灣時，應立法保障願仍為台灣共和國國民的人民擁有台灣共和國國籍。


� 《自由時報》，2004年11月8日。


� 《金門日報》，2005年6月23日。


� � HYPERLINK "http://news.yam.com/cna/life/200804/20080413038446.html" ��http://news.yam.com/cna/life/200804/20080413038446.html�，2008年5月14日。


� 儘管如此，李炷烽縣長在接受《遠見》雜誌訪問時，仍然認為金門的觀光遠景在大陸，「因此除了爭取大陸能開放政策外，也希望中央政府能簡化大陸觀光客來金的手續。他指出，大陸觀光前景無限，以去年大陸各地到廈門的遊客言，根據統計有一千多萬人，只要政策許可，大部分的大陸觀光客都有意來金一遊。而大陸也有五千萬人有意願到台灣觀光，因此，只要允許讓這些到廈門的遊客順道來金一天，或大三通後有一成大陸觀光客前來金門觀光，並在手續上予以簡化，就會有很多大陸觀光客想來金門造訪，而這才是金門未來觀光發展希望所在」（《金門日報》，2006年5月16日）。


� 根據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小三通實施兩年，金門民眾認為小三通對金門地區經濟發展有幫助的只佔不到四分之一，但是有超過一半52%的民眾認為沒有幫助或根本沒有幫助。有近半數的民眾認為小三通根本未達成促進金門地區的建設與發展，同意的僅有17.8%」；同時小三通加速資金流向大陸，「以小三通兩年來就有超過一半達到54%的金門人經由小三通去過大陸，如果以二萬五千人計算每人平均一次花費二萬四千元，二年來金門人已有六億元的經費到大陸去了。」（《金門日報》，2002年12月27日）


� 2006年6月8日起增加金門和泉州石井港新航線。


� 金門縣交通旅遊局統計資料，1993-2005年。


� 根據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小三通實施兩年，金門民眾認為小三通對金門地區經濟發展有幫助的只佔不到四分之一，但是有超過一半52%的民眾認為沒有幫助或根本沒有幫助。有近半數的民眾認為小三通根本未達成促進金門地區的建設與發展，同意的僅有17.8%」；同時小三通加速資金流向大陸，「以小三通兩年來就有超過一半達到54%的金門人經由小三通去過大陸，如果以二萬五千人計算每人平均一次花費二萬四千元，二年來金門人已有六億元的經費到大陸去了。」（金門日報社，2002年12月27日）


� 金門日報社，2006年5月16日。


� 金門縣交通旅遊局，2004年12月7日至2006年5月8日統計資料。不過「旅遊業者為搶客源、求生存，紛紛殺價競爭，使得三天二夜遊，地區旅遊業者實收團費從當初的一千三百五十元人民幣，降到現在的一千零八十元」（金門日報社，2006年元月11日），又落入惡性競爭的發展模式。


� 中央社報導，〈金門遊九月對全中國開放，要求遊客少說多看〉，2006年8月14日。


� 金門領團解說員協會成員訪談，2006年4月20日。


� 中央社報導，〈金門遊九月對全中國開放，要求遊客少說多看〉，2006年8月14日。


� 李炷烽在其長達9頁的《二十一世紀新臺灣的出路，金門作為「一國兩制」試驗區之芻議》的施政報告中指出，金門為「一國兩制」試驗區之歷史回顧、金門實施一國兩制的可能與實踐、「一國兩制」試驗區的定義、利弊分析等7項內容。根據他的構想，「一國兩制」可以建立一種可以解開目前臺灣地區法規制度對金門發展的束縛，以特區特有法令來建構特有的制度，取兩岸制度之長，將金門列為「特殊的行政區」，以利金門發展，為兩岸開啟另一種互動選項，謀求兩岸雙贏。如果金門發展成為「一國兩制試驗區」，可以是新台灣的出路，或許能為海峽兩岸的政經發展，提供更大的經驗證明，並且真正為金門帶來更高的經濟獲益。（《金門日報》，2006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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